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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单位不得侵犯女工生育权 【法律咨询台】

今年，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及民众风俗习惯等多因素的影响，各地都呈现女性生育高峰。近日有媒体报道，山
东一所学校在编教师125人，其中女教师96人。今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有30多名女教师有生育打算，学校面临无
人可替的局面。

对于怀孕女职工来说，一方面她们有权享受国家法定待遇，用人单位不能侵犯她们的生育权。另一方面，用人
单位也因女职工怀孕影响单位运转而头疼，由此，个别单位产生了“怀孕审批”、“怀孕排队”等内部规定。那么，用人
单位安排女职工的怀孕时间，这种做法合法吗？面临生育的女职工又享有哪些权利？法官就上述问题做了解答。

典型案例
一日三餐对于现代人来

说， 不仅仅是吃饱， 更是吃
好。 但是如果用于吃饭的餐
桌发生质量问题， 消费者无
法 “吃好”， 只好向有关部
门投诉。 近日， 延庆消协就
解决了一起关于餐桌的投
诉， 在消协的调解下， 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200元。

春节前夕， 家住延庆的
陈先生在延庆某家具城花费
1800元购买了一款新餐桌 ，
本想春节期间好好招待家里
亲戚朋友。 没想到， 春节期
间， 陈先生新买的餐桌桌面
就出现了掉漆的现象， 陈先
生很生气。

春节过后， 陈先生来到
家具城， 要求商家给他修理
并赔偿500元。 商家答复陈
先生， 只能免费为他修理，
但是不同意赔偿。 于是， 陈
先生来到延庆消协投诉， 消
协工作人员在了解到陈先生
的情况后， 约来双方进行调
解。 经过消协多次调解， 商
家同意为陈先生修理饭桌，
同时退还给陈先生200元购
桌款， 陈先生对消协的帮助
表示感谢。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

广大消费者， 购买家具时，
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选择正规的家具
店。 消费者选购家具时， 应
首选证照齐全， 信誉良好的
家具店。 在这种家具店购买
的商品相对正规， 而且品质
有保障， 可以享受到保养和
维修服务。

第二， 切莫贪图便宜 。
市场上出售的家具因其风格
材质不同， 价格也不同。 消
费者选购家具的时候， 一定
要擦亮双眼， 认准质量再进
行购买， 切莫贪图便宜。

第三， 留存相关票据 。
消费者在确定好想买的家具
后， 应该留存好付款的凭证
及相关票据。 由于家具的价
钱比一般商品稍高， 消费者
一定要和销售人员咨询好如
何保养及如何退换货等情
况。

消费者在选购家具后 ，
如果出现消费纠纷， 可以到
附近的工商部门进行维权。

（延庆工商分局 马延景）

单位安排生育时间
女工有权拒绝执行

《妇女权益保障法 》 规定 ，
妇女享有生育权， 由此， 妇女有
权利决定自己的生育时间。 如果
用人单位规定要根据工作计划安
排女职工的生育时间。 这样的内
容则明显违反我国法律规定， 侵
犯了女职工的生育权。 由此， 用
人单位的内部规定实属违法， 女
职工有权不执行。

另外， 如果单位以女职工怀
孕为由处罚女职工， 甚至解除用
工关系。 那么， 这种做法是违法
的， 女职工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二条的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
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 …… (四) 女职
工在孕期 、 产期 、 哺乳期的 ；
……。”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第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
不得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
降低其工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
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法官提示
三期女职工有五大权利

三期女职工享有不被解
雇的权利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等
法律法规中均规定 ， 处于 “三
期” 阶段的女性职工， 除非存在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严
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
造成重大损害等几种情形， 否则
用人单位不得随意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 实践中， 不少用人单位认
为女性职工一旦怀孕则影响工作
效率， 更有单位视怀孕女职工为
包袱， 而找出各种理由辞退， 此
种做法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女职工享有要求用人单
位缴纳生育保险的权利

根据 《社会保险法 》 的规
定， 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 生
育保险为用人单位全额缴纳， 用
人单位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缴
纳，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 不仅是

女职工， 用人单位也须为男性职
工缴纳生育保险。 同时， 女职工
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 女职工生
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 应由生
育保险基金支付， 而对未参加生
育保险的， 女职工有权要求其用
人单位进行支付。

女职工享有产假、 哺乳
假的权利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中第七条规定： “女职工生育享
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天； 难产的， 增加产假15天；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1个婴
儿， 增加产假15天。 女职工怀孕
未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15天产
假；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
42天产假。” 同时该法第九条第
二款还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
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
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 女职工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哺乳1个婴
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

孕期、 哺乳期妇女享有
保证其休息的权利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中规定， 怀孕7个月以上及哺乳
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 用人
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
夜班劳动。 同时， 对于怀孕7个
月以上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应当
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
间。 同时， 要提醒孕期女职工及
用人单位注意的是， 根据我国法
律的规定， 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
间内进行产前检查， 所需时间计
入劳动时间。 因此， 用人单位不
得因为孕期女职工在劳动时间中
进行产检， 而扣发劳动报酬。

女职工享有特殊劳动保
护的权利

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点， 为
更好地保护女性健康， 我国相关
劳动法规对女职工进行特殊劳动
保护， 规定有女职工禁忌从事的
劳动范围及女职工在经期 、 孕
期 、 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
围， 例如女职工不得安排从事矿
山井下作业、 孕期不得被安排从
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
度的劳动等等， 对此用人单位应
当严格遵守。

(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张飒)

消费者买餐桌遭遇掉漆
工商调解商家修桌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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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堆怀孕”引女工和单位两难

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
式实施， 自称遭受家暴三十多年
的老太太王女士2月29日来到房
山法院河北法庭口头村村民委员
会巡回审判点， 向法官递交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 禁止老伴
李先生对自己实施家庭暴力，禁
止其对自己骚扰、 跟踪及接触。3
月1日下午，韩玉法官就依据《反
家庭暴力法》依法作出了裁定，这
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北京发
出的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六旬老太苦不堪言
称遭家暴三十载

1982年，在媒人拉线下，王老
太与小自己两岁的李先生结婚，
可好景不长 。“由于对方重男轻
女，女儿还没出满月，我们就经常
吵架。”王老太在起诉书中陈述。

“本以为子女长大了，双方都
老了，自己就不挨打了。”王老太
没有想到，老伴李大爷愈演愈烈。
2006年，女儿刚找到工作，李大爷
不知道什么原因对王老太动手，
后来将女儿和儿子一起打了。当
时王老太报警了。“这是我第一次
报警”，王老太如是说道。

2015年8月的一天，因为一件
琐事， 李大爷又向王老太举起了
拳头。 王老太口鼻流血， 头部肿
胀，四肢疼痛。王老太坚定了离婚
的决心，在好心人的指导下，她先

报警，然后去医院就医，并保存了
相关照片。经村委会协调，王老太
找到房山区司法局， 在法律援助
中心的指派下，去年12月，杨玉春
担任王老太的法律援助律师。王
老太到房山法院要求与李大爷离
婚，并分割两人的共同财产。

庭上承诺不再打
庭下却连番威胁

在离婚案开庭时， 王老太提
交了公安局的出警记录单、 医院
的诊断证明等， 其子女也都出庭
作证， 证明父亲确实对母亲实施
家庭暴力，并且都支持双方离婚。
而李大爷对自己实施家庭暴力的
事情没有否认。“我保证不再殴打
她了， 希望法院不要判决我们离
婚。”李大爷在庭上说。

“但是庭后，被告还是威胁原
告”，王老太的代理律师说道。“他
们家打架是家常便饭， 老李有时
候也承诺以后不打了， 但是没几
天又打了起来。”一位村民说道。

此后，王老太搬出去住了，具
体地址在哪里，她不愿意透漏，生
怕李大爷会追来。“我还有劳动能
力打工养活自己， 我不想再过以
前的日子了。”王老太说道。

知晓新法实施
依法申请“保护令”

因此次诉讼， 王老太逐渐有

了一定的法律意识，知道《反家庭
暴力法》将实施后，在律师的帮助
下， 向房山法院递交了人身安全
保护令申请书。

该案承办法官韩玉接到申请
后，通过向村委会、派出所取证，
审查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根据这
些证据及被申请人李大爷在离婚
案件开庭时的自认， 认为该案确
实存在家庭暴力， 符合人身安全
保护令作出的要求。据此，法官依
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九条， 裁定禁止李大爷对
王老太实施辱骂、 殴打等形式的
家庭暴力； 禁止李大爷骚扰、跟
踪、接触申请人王老太。随即，韩
法官又向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送
达了裁定书， 由他们协助执行该
起人身安全保护令。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当事
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
暴力的现实危险， 可以在诉前向
法院立案庭递交申请， 也可以在
诉中直接向法官提出申请。 人民
法院一般在72小时之内作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 当然
在紧急情况下， 法院应该在24小
时之内作出。” 韩法官在庭后说
道 ，“人身保护令不只是一纸裁
定， 如果被申请人违反保护令内
容，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追求其
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法院
有权给予训诫， 根据具体情节可

以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15日
内以下拘留的。所以，大家要尊重
法院作出的人身保护令。”

法官点评
遭受家暴举证难
申请法援比例低

房山法院河北法庭肖婧庭长
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说是《反
家庭暴力法》的一大亮点，在婚姻
家庭关系中， 申请人遭受家暴或
者面临家暴的现实危险时， 都可
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对于法院作出的人身保护令，公
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
员会应当协助执行； 被申请人如
果违反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的，法院
要给予训诫、罚款或者拘留。

房山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
长王军武介绍， 涉家庭暴力案件
存在如下特点：一是主张多、证据
少、认定难，1156件案件中 ，只有
42件案件中的当事人提交了相关
证据，仅占3.6%；二是申请人人身
安全保护的比率低、 申请法律援
助的比率低；71件家暴案件中，只
有1件案件的申请人申请了人身
保护令，2件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并
获得了司法援助； 三是人身伤害
类型和精神暴力型案件为主要暴
力类型。

六旬老太遭家暴三十年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获支持
□本报记者 李一然


